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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EMBA 在職專班修業規範  
 

94年 4月 28日企管系九十三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6月 9日 93學年第 9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2月 21日 95學年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適用 96學年起入學之學生) 

97年 9月 18日 97學年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適用 96學年起入學之學生) 

99年 4月 15日 98學年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適用 99學年起入學之學生) 

102年 3月 21日 101學年第 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適用 102學年起入學之學生) 

102年 4月 18日 101學年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月 18日 106學年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3月 15日 106學年第 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4月 15日 109學年第 7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 10月 14日 110學年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年 10月 20日 111學年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 10月 19日 112學年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學分抵免  

依「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EMBA在職專班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修業學分  

1. 依「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EMBA 在職專班共同修業規定」修習課程。 

2. 企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EMBA在職專班學生至少需修習本系所開研究所課程

BA課碼 7門課程(含)以上。 

3. 於本系學分班所修習之學分或外系修習之學分，須經「企管系教務審查委員會」

議決同意，始得計入本系修習之學分中。 

4. 基礎課程、研究課程、個案討論課程以外，修習 BA課碼或授課教師為本系專任

教師於管院其他學程所開課程(MG課碼)，亦得視為修習本系所開課程，得計入應

於本系修習之學分中。 

 

第三條 指導教授 

    本系 EMBA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碩士論文撰寫，須以 

1. 本系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或 

2. 本系專任教師與本校外系專任教師或本系兼任教師共同指導。 

 

第四條 學生於學位論文撰寫初期，須與指導教授確認論文主題及內容與系所專業領域相

符。其碩士論文印刷本扣除參考文獻清單、附錄及問卷需經本校圖書館論文原創性

比對系統檢測(不使用 Turnitin篩選條件)，相似度小於 20%。學位論文比對超過本

系相似度標準不得口試。 

 

第五條 若有未盡事宜，由本系系務會議議決之。本辦法經企管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